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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召开

决决定定周周连连华华为为淄淄博博市市代代市市长长
本报2月9日讯(记者 李超

通讯员 巨荣俊) 2月9日，淄
博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
六次会议召开。市委书记王浩
出席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
会主任周清利出席，市人大常
委会第一副主任王顶岐主持会
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法
亮、尚秋云、王树武、王树槐，秘
书长刘秉敏出席会议。市委常
委、副市长庄鸣，市法院院长刘
亚宁列席会议。

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召开
淄博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四次会议的决定、淄博市第十

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议程(草案)、淄博市第十四届人
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主席团
和秘书长名单(草案)、淄博市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淄
博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
四次会议列席人员的范围的决
定、淄博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工作报告、淄博市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处理
办法；表决通过了关于接受徐景
颜辞去淄博市人民政府市长职
务请求的决定、关于接受黄敬波
辞去淄博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职务请求的决定；票决2015年专

项工作被评议部门为市教育局、
市人社局、市住建局、市交通运
输局、市科技局、市文广新局。

会议决定任命，周连华为淄
博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决定周连
华为淄博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
任命魏玉民为淄博市人民检察
院副检察长，决定魏玉民为淄博
市人民检察院代理检察长。

王浩在讲话中指出，近年来
特别是去年以来，市人大常委会
积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立法、
监督、决定重大事项、联系服务
代表等各项职能作用发挥得很
好，涌现出了一大批工作亮点，

得到了省领导的充分肯定和社
会各界的高度评价。今年的市

“两会”是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
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要进一
步筹备好、组织好，特别要完善
修改好大会的各项报告，组织
好相关的选举工作，贯彻落实
好转变会风的要求，使之成为
一次凝聚共识、凝聚力量、团结
奋进的大会。

王浩强调，加强和改进党对
人大工作的领导，是中央和省
委的明确要求。市委将继续把
人大工作纳入党委工作的总体
布局，充分尊重人大及其常委

会的法律地位，及时研究解决
重大问题；进一步创造各方面
的工作条件，支持常委会依法
履行地方立法、民主监督、决定
重大事项等职能；继续支持人
大常委会加强自身建设，加强
人 大 机 关 干 部 队 伍和作风建
设，增强人大工作活力。

王顶岐在主持会议时要求，
要把筹备好市十四届人大四次
会议作为当前首要任务，压实责
任，确保会议圆满成功。要贯彻
落实好市委领导的讲话精神，以
此为指导谋划好2015年度各项工
作，推动人大工作再上新台阶。

本报2月9日讯(记者 李超
通讯员 巨荣俊) 2月9日，淄博市
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
议召开，会议审议并决定，淄博市
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
议于2015年3月8日在张店召开。

建议会议的主要议程为：一、
听取和审议淄博市人民政府工作
报告；二、审查、批准淄博市2014年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
况的报告与2015年计划；三、审查淄
博市2014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和
2015年预算草案；批准淄博市2014

年市级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和2015

年市级预算；四、听取和审议淄博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
报告；五、听取和审议淄博市中级
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六、听取和审
议淄博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七、选举事项；八、其他事项。

市市十十四四届届人人大大四四次次会会议议33月月88日日召召开开

本报2月9日讯(记者 李超
通讯员 巨荣俊) 2月9日，

淄博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
十六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淄
博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建议、
批评和意见处理办法》，提高代
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质量，
增强办理实效，办法规定承办
单位应该在收到代表建议三个
月内办理完毕并答复，特殊情
况不得超6个月。

办法提到，淄博将对代表
建议办理工作和办理结果进行

满意率测评，以解决以往代表
对承办单位办理工作和办理结
果难以区分和评判的问题。

据悉《办法》对代表建议提
出的依据和要求、代表建议的
交办、办理以及督办等内容作
出了明确规定。《办法》提出，市
人大常委会每年从代表建议中
选择部分社会关注、群众关心、
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代表建
议作为重点督办建议，并对重
点督办建议的确定、办理以及
结果等方面作出了明确规定。

《办法》首次提出对代表建
议办理工作和办理结果分别进
行满意度测评，解决了以往代
表对承办单位办理工作和办理
结果难以区分和评判的问题。
另外，《办法》增加了代表参与
建议办理和督办的内容，增加
了代表提出建议及承办单位办
理建议情况接受社会和人民群
众监督的内容。

淄博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
长、人事代表工作委员会主任
张波介绍说，人大代表提出建

议、批评和意见，是法律赋予的
权利。随着淄博民主法治建设
的不断发展进步，人大代表对
建议办理工作的期望与要求不
断提升，在实际办理工作中也
出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市人大常委会在充分借
鉴外地好的经验和做法，广泛
征求部分区县人大常委会和部
分代表的意见和建议，以及总
结淄博建议办理和督办工作的
基础上，出台了本《办法》。”张
波告诉记者。

市人大审议通过人大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处理办法

首首提提对对办办理理结结果果进进行行满满意意度度测测评评

本报2月9日讯(记者 李超)
2月9日，淄博市第十四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
次会议通过淄博市人大常委会
2015年专项工作评议实施方案。
市教育局、市人社局、市住建局、
市交通运输局、市科技局、市文
广新局六部门被票决为本年度
评议部门。

这6个部门将调研、征求基
层群众和服务对象的意见，认真
查找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全面分
析原因，制定整改措施，逐项进
行整改。还要广泛征求人大代表
的意见，包括全国、省、市、区县、
镇五级人大代表，市级以上人大
代表100%征求意见，区县、镇代

表征求范围达到50%以上。征求
意见工作完成后，评议办公室会
同各调研组逐一反馈征集到的
意见建议，并就整改工作提出具
体要求。

今年10月份，淄博市人大
常委会将对这6个被评议部门
专项工作进行集中评议和满
意度测评。测评结果为不满意
的被评议部门，要在下一次常
委会会议上报告整改落实情
况，并由常委会组成人员进行
第二次测评。

这6个部门是从市政府28个
工作部门，5个市直属事业单位，
9个市政府有关部门中，通过票
决按得票多少确定的。

六六部部门门将将接接受受专专项项工工作作评评议议
分别为市教育局、人社局、住建局、交通局、科技局、文广新局

在去年的专项工作评议现场，市民政局局长马国舟正接受代
表询问(资料片)。

一 市委特邀咨询；

二 市委副秘书长和市委各工作部门及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

三 市纪委副书记和市纪委派驻机构的主要负责人；

四 市人民政府特邀咨询、副秘书长和不是市人民政府组成人员的其他有关部门、单位的主要负责人；

五 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六 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在职副县级以上干部；

七 市总工会、团市委、市妇联等群众团体的主要负责人；

八 驻淄中央、省属行政管理部门和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

九 部分驻淄中央、省属大型企业和省属高等学校的主要负责人；

十 部分担任过副市级以上领导职务的离退休老同志；

十一 出席市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的委员（列席第一次全体会议）。

根据地方组织法的有关规定，淄博市人民政府组成人员列席会议。根据淄博市的实际情况，决定
以下范围中不是市人大代表的人员列席淄博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市十四届人大四次会议列席人员范围

本报2月9日讯(记者 李超 通
讯员 巨荣俊) 2月9日，淄博市第十
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召
开，19人被补选为淄博市第十四届人
民代表大会代表。

根据淄博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
大会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审查报
告介绍，张店区选举的淄博市第十四
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孙晓燕，淄川区
选举的淄博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
会代表张蓬勃，临淄区选举的淄博市
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于爱华
已调离本行政区，根据代表法的有关
规定，上述三人淄博市第十四届人民
代表大会代表资格终止。

张店区选举的淄博市第十四届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王世明，高青县选
举的淄博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张树杰提出辞去市人大代表职
务，张店区、高青县人大常委会已分
别召开会议接受其辞职请求。根据代
表法的有关规定，上述二人淄博市第
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终止。

根据代表的出缺情况和工作需
要，依照选举法的有关规定，有关选
举单位补选了淄博市第十四届人民代
表大会代表19名：张店区补选王浩、王
建中、韩宇、楚善良和翟胜利，淄川区
补选丛锡钢，博山区补选孙志远，临淄
区补选初炳玉、于利民、曲思秋、李玉
泉和徐军，桓台县补选魏玉民，高青县
补选马海涛、李岩松，解放军补选刘
俊峰、孟凡清、崔连胜、曹晓明。

现在，淄博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
大会实有代表419名。

19人补选为

淄博市人大代表

徐景颜辞去

淄博市市长职务

本报2月9日讯 (记者 李超
通讯员 巨荣俊) 2月9日，淄博市
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二十六次会议召开，会议审议了
淄博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接受徐景颜
辞去淄博市人民政府市长职务请求
的决定。会议决定，接受徐景颜辞去
淄博市人民政府市长职务的请求，
报淄博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
四次会议备案。

黄敬波辞去

市检察院检察长职务

本报2月9日讯(记者 李超 通
讯员 巨荣俊) 2月9日，淄博市第十
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
十六次会议召开，经审议，淄博市第
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二十六次会议决定，接受黄敬波辞去
淄博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的请
求，并由市人民检察院报经省人民检
察院检察长提请省人大常委会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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